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智能机器人窄道通行路径规
划方法

一种窄道脱困路径规划方法及智
能机器人

申请号/专利号

202510328945.4
202510472650.4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权人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具体介绍如下：
1.一种智能机器人窄道通行路径规划方法
该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机器人窄道通行路径规划方法，此方法全面考量了智能机器人底

盘的物理尺寸以及窄道在代价地图中的空间特性，利用分层代价地图技术构建虚拟图层，并
生成虚拟墙，以优化机器人位姿，进而规划出可通行路径。该专利技术方案可广泛应用于清

洁、消防、巡查、运输等机器人产品。
2.一种窄道脱困路径规划方法及智能机器人
该发明提出一种非圆形底盘机器人在狭窄通道脱困的路径规划方法。鉴于窄道宽度限制

机器人无法原地掉头，此方法利用搜索算法在机器人正前方搜寻符合其外接圆半径的路径
点，以实现脱困。该专利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清洁、消防、巡查、运输等机器人产品。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取得，是公司持续创新的成果，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将对
公司巩固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具有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严格依照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的内容办理登记手续。在按期办理登记手续后，国
家知识产权局将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并予以登记和公告。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990 证券简称：盛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4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两项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琼交规字〔2024〕3号《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航空货运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新疆

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海南天宇”）获得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拨付的 2024年下半年航空货运奖励补贴

19,470.74万元。其中，17,724.00万元为公司奖励补贴款，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987.73%；1,746.74万元奖励补贴款由公司“代收代付”。上述补贴款项

已于2025年5月30日划拨到海南天宇相关资金账户。上述补贴与海南天宇的日常经营活动

相关，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策执行期限为2024年4月14日至2026年12月31
日。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获得的上述项目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

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奖励办法》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

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本次政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关，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实际收款金额为19,470.74万元。为2024年度已确认但尚未收到的补贴款

项。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彩虹路 1008号E区五楼连廊无纸化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9
284,759,433

50.77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新国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4.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67,145
比例（%）

99.8271

反对

票数

385,736
比例（%）

0.1354

弃权

票数

106,552
比例（%）

0.037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173,957
比例（%）

99.7943

反对

票数

386,084
比例（%）

0.1355

弃权

票数

199,392
比例（%）

0.070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75,755
比例（%）

99.7599

反对

票数

574,586
比例（%）

0.2017

弃权

票数

109,092
比例（%）

0.038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75,055
比例（%）

99.7596

反对

票数

574,586
比例（%）

0.2017

弃权

票数

109,792
比例（%）

0.0387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7,145
比例（%）

99.8376

反对

票数

387,736
比例（%）

0.1361

弃权

票数

74,552
比例（%）

0.0263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9,557
比例（%）

99.8385

反对

票数

414,436
比例（%）

0.1455

弃权

票数

45,440
比例（%）

0.016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1,604,031
比例（%）

98.8919

反对

票数

3,099,350
比例（%）

1.0884

弃权

票数

56,052
比例（%）

0.019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30,711
比例（%）

98.8860

反对

票数

3,093,950
比例（%）

1.0945

弃权

票数

55,052
比例（%）

0.019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982,971
比例（%）

98.8937

反对

票数

3,086,950
比例（%）

1.0864

弃权

票数

56,152
比例（%）

0.0199
10.议案名称：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21,077
比例（%）

97.4388

反对

票数

388,064
比例（%）

1.9879

弃权

票数

111,892
比例（%）

0.5733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54,217
比例（%）

97.6086

反对

票数

388,164
比例（%）

1.9884

弃权

票数

78,652
比例（%）

0.403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309,945
比例（%）

99.8421

反对

票数

381,336
比例（%）

0.1339

弃权

票数

68,152
比例（%）

0.024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299,057
比例（%）

99.8383

反对

票数

418,936
比例（%）

0.1471

弃权

票数

41,440
比例（%）

0.01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
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761,433
7,065,907
7,072,307
7,078,207

9,754,493

9,771,821

9,760,933

比 例
（%）

95.5008
69.1291
69.1917
69.2495

95.4329

95.6024

95.4959

反对

票数

414,436
3,099,350
3,093,950
3,086,950

388,164

381,336

418,936

比例（%）

4.0546
30.3224
30.2696
30.2011

3.7975

3.7307

4.0986

弃权

票数

45,440
56,052
55,052
56,152

78,652

68,152

41,440

比例（%）

0.4446
0.5485
0.5387
0.5494

0.7696

0.6669

0.40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6、7、8、9、11、12、1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0、

11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65,238,4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炜、朱华耀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57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5-022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2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起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第

12.9.5条规定，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

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第 12.9.1条第

（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5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股票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视，并将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有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将持续优化内控体系建设与执行

工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如下：

1、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保留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日之前因时间原因未能充

分获取审计资料，公司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和保荐机构开展补充核查工作，进一步提供相

关证据资料，补充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公司全面提升内控治理与规范运作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对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和执

行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公司募集资金、自有资金的规范使用进行了全面自查，全面规范公司治

理与资金管理。

3、公司于2025年5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部分公司治

理制度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事前审核把关，并优化相关内控流程与内控制

度，强化内控审计监督，促进内控有效执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公司将加强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关于上市公司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和学习，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断提高上述人员的

履职能力，规范公司治理，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

5、公司积极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

见，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运作。

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12.9.5条规定，在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

进展情况。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

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3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出具的《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逸飞激光股份

有限公司、吴轩、王树、曹卫斌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37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吴轩、王树、曹卫斌：

经查，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其中披露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为2,432.62万元，较2023年度减少75.94%，净利润降幅超50%,
公司未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

2025年2月28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其中披露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

入87,494.52万元，归母净利润7,137.4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4,531.5万元；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报及《2024年

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更正后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 69.206.87万元，归母净利润 2.432.62
万元，扣非净利润941.23万元。公司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等与

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重大差异，业绩快报披露不准确。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

款、第十七条的规定。吴轩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树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曹卫斌作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等

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以上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吴轩、王树、曹卫斌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充分吸取教训，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

员会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33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品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具体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同时担

任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及部分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选举董事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32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777号科大国盾量子科技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8
138

37,978,047
37,978,047

36.9217
36.92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应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2、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谭琪先生等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吕品先生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龚豪先生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湘江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成先生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7,757,200
37,752,734
37,710,394
37,720,86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4184
99.4067
99.2952
99.322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吕品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龚豪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湘江先生
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蒋成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470,569

4,466,103

4,423,763

4,434,231

比例（%）

95.2925

95.1973

94.2948

94.517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林森、盛建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34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及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调整、选举董事长及变更
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盾量子”)于2025年5月30日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吕品先生、蒋成先生、王湘江先生、龚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吕品先生、蒋成先生、王湘江先生、龚豪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0）。

公司已于 2024年 12月 3日披露第四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辞职申请（公告编号：2024-
102）。根据《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暨战略合作协议》，为推动发行顺利进行，张莉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张莉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张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唐世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

副总裁、副总工程师、研发总监、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周雷先生申请辞

去董事职务，辞职后，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裁、项目总监、用户服务部经理等职务。此外，

董事会近日收到张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张军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辞职后张军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

生不利影响。

张莉女士、张军先生、唐世彪先生、周雷先生的董事辞职报告已在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张军先生就副总裁职务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张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7,000股；

唐世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股；周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00股。张莉女士、张军

先生、唐世彪先生、周雷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本人所作的相关承诺。

上述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经营管理

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会一致选举吕品先生担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应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仍继续担任公司董

事、总裁等职务。应勇先生在担任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守正创新，为公司长远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应勇先生在此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调整，根据相关制度规定，经1/2以上独立董事提名，董事会一致

选举吕品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调整后，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调整前

应勇（主任委员）、陈超、程志勇、张
珉

张珉（主任委员）、周亚娜、张莉

周亚娜（主任委员）、陈超、张珉

程志勇（主任委员）、应勇、周亚娜

调整后

吕品（主任委员）、陈超、程志勇、张
珉

张珉（主任委员）、周亚娜、吕品

不变

不变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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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

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对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3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20年7月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36.18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72,360.00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6,766.06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65,
593.94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2日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也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113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

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

存储。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开户银行名称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
杨家山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高新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自贸试验区支行

开户账号

20000615397066600000165
521107247771000002
15514339830091
376120100100260325
632172033

资金用途

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
研发项目

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
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

账户状态

已销户

已销户

本次销户

本次销户

正常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办理销

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

截至本公告日，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包括利息等）

共计1,079.63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

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节余募集

资金转出后，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

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本公告日，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

（包括利息等）共计2,346.04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

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按照用途全部投入，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已清零并办理完毕

银行销户手续。公司及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
装机377万千瓦，截至2025年5月30日，已实现并网容量296万千瓦。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
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205万千瓦，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已实现并网容量172万千瓦。
二、盘江新能源发电（盘州）有限公司
盘江新能源发电（盘州）有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46万千瓦，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已实现全容量并网。
三、盘江新能源发电（镇宁）有限公司

盘江新能源发电（镇宁）有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15万千瓦，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已实现并网容量11万千瓦。

四、盘江新能源发电（安顺西秀）有限公司
盘江新能源发电（安顺西秀）有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11万千瓦，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已实现全容量并网。
五、盘江新能源（普定）有限公司
盘江新能源（普定）有限公司共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100万千瓦，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已实现并网容量57万千瓦。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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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5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古物流”）收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4）宁01刑终164号）。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3年5月19日，大古物流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提起公诉。2024年8月9

日，大古物流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宁0106刑初
113号）：大古物流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 2,0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 1,463,
104.29元,没收冻结的账户资金 3,952,006.15元。上诉期内，其他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

2025年5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2024）宁01
刑终164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司对上述事项已进行了充分披露，详情请查阅2019年10月15日、2019年10月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2020年 11月 13日、2023年 5月 23日、2024年 8月 13日、2024年 8月 22日
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3）、《关于子公司进行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子公司清算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2020-046、2023-23、2024-31、2024-32）等相关公告。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于2024年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宁

0106刑初113号）计提预计负债741.51万元。本次收到终审裁定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重

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4）宁01刑终164号）。

特此公告。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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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清算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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